
重庆市渝北区教育委员会
重庆市渝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专项联合检查方
关于 2022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案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“双减”决策部署，根据市教委

《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“回头看”工作的

通知》（渝教民发〔2022〕5 号）等精神，结合《2022 年度渝北区

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》要求，开

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，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的形式开展联

合检查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区教委牵头，区市场监管局及参与，制

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，

深入贯彻落实“双减”政策，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校外

培训负担，坚持从严治理，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。

二、时间安排

本方案印发之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。

三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。一是针对原学科类培训机

构隐形变异违规开班，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超范围开展学科类培训

等问题，开展检查巡查；二是针对非学科类机构从机构运营、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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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管理、培训材料、从业人员资质等各方面，开展抽查巡查。系

统查找问题并坚决进行整改，切实巩固学科类培训治理成果，进

一步减轻学生校外培训负担，保障中小学生健康成长。

（二）开展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专项整治。规范营业执照名

称易引起学科类培训误解、歧义的机构（含科技、咨询等公司），

责令其进行名称变更；推广重庆市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（师

范文本），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合同行为，化解校外培训合同纠纷；

做好培训广告管控，查处虚假广告、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，切实

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；严格校外培训机构收费行为监督检查，依

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收费行为。

四、主要措施

（一）成立联合检查指导小组，确保取得成效。为加强对联

合检查的组织领导，确保专项检查取得实效，区教委、区市场监

管局联合成立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检查指导小组。

组 长：程建军 区教委副主任

黄贞钢 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

成 员：周 庆 区教委行政审批科副科长

张 戟 区市场监管局广告科科长

邱针针 区教委行政审批科工作人员

联合检查指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区教委，具体负责联合检查

的组织协调工作。

（二）严格按照系统要求，做好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。

区教委、区市场监管局建立渝北区 2022 年联合检查人员名录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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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件 1），通过互联网+监管平台领取和维护本次联合检查事项

清单（附件 2），并在渝北区 2022 年校外培训机构库中按 3%比例

抽取检查对象，严格按照“双随机”系统流程生成的检查清单开

展本次联合检查。区教委、区市场监管局将采取实地检查的方式

检查抽取的对象，对违法行为的查处结果，统一归集于市场主体

名下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依法依规予以公示并实施

联合惩戒。

（三）找准时间节点，扎实开展联合检查。结合 2021 年度年

检工作，对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开展联合检查，对机构运营、

培训内容、从业人员资质、广告宣传、培训收费等方面进行检查，

责令机构规范办学。

附件：1.渝北区 2022 年联合检查人员名录库

2.渝北区 2022 年联合检查事项清单

重庆市渝北区教育委员会

2022 年 5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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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渝北区 2022 年联合检查人员名录库

序号 姓名 性别 执法单位 执法类别 职务 备注

1 周庆 女 区教委 行政检查 组长

2 邱针针 女 区教委 行政检查
工作人员

3 胡小明 男 区教委 行政检查
工作人员

4 朱科 女 区教委 行政检查
工作人员

5 陈正俐 女 区教委 行政检查
工作人员

6 黄金平 女 区教委 行政检查
工作人员

7

8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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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渝北区 2022 年联合检查事项清单
序
号

监管事项子项
实施主体

性质

监管对象主
项

检查类别
是否纳入
双随机

检查
比例

检查频
次

1 对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及收

费、广告等行为的检查。
法定机关

面向中小学生

的校外培训机

构

书面检查 是 3% 1 次/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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